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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沈阳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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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国际经贸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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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 隋军

联系电话： 13898867010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沈阳师范大学 学校代码 10166

学校主管部门 辽宁省 学校网址 www.synu.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辽宁沈阳黄河北大街
253号

邮政编码 110034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þ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东北教育学院、沈阳师范学院、辽宁第一师范学院

建校时间 1951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4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9年04月

专任教师总数 1537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795

现有本科专业数 62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4875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5595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沈阳师范大学隶属辽宁省人民政府，始建于1951年，前身为东北教育学院
。1953年，更名为沈阳师范学院，是当时东北地区创办最早的两所本科师
范院校之一。学校1965年更名为辽宁第一师范学院，1978年恢复沈阳师范
学院校名，2002年，沈阳师范学院与辽宁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沈阳师范大学
。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学校近五年：
增设：2020年增设历史学1个专业。
停招：2020年停招生物技术、人力资源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食品质量
与安全、动画5个专业；2021年停招广播电视编导1个专业。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30105T 专业名称 国际经贸规则

学位授予门类 法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法学类 专业类代码 0301

门类 法学 门类代码 03

申报专业类型 新建专业 原始专业名称 —

所在院系名称 法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司法实务部门、国内外企业法务、律师等

人才需求情况

用人单位需求数
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5；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3；
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3；
大连国际仲裁院：3；
沈阳仲裁委员会：3；
辽宁诚信公证处：2；
辽宁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处：1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40

预计升学人数 20

预计就业人数 20

北京市京师（沈阳）律
师事务所 5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
事务所 3

北京金诚同达（沈阳
）律师事务所 3

大连国际仲裁院 3

沈阳仲裁委员会 3

辽宁诚信公证处 2

辽宁省司法厅行政复议
处 1



4.行业产业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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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产业调研报告

申报专业（国际经贸规则）的主要就业领域涉及司法实务部门、

国内外企业法务、律师等行业。为深入了解相关行业的实际人才需求

情况，论证增设专业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沈阳师范大学法学

院面向辽宁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处、沈阳仲裁委员会、大连国际仲裁院、

辽宁诚信公证处、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沈

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共计七家单位，进

行了调研。

一、接受调研单位的基本情况

（一）辽宁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处

辽宁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处是辽宁省司法厅内设机构，负责办理向

省政府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主要职责包括依法受理、审查行政复议

案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以及指导和监督全省行政复议工作。辽宁

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处致力于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通过行政复议这一法律途径，解

决行政争议，促进依法行政。

（二）沈阳仲裁委员会

沈阳仲裁委员会，是沈阳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的规定，于 1997 年 1 月正式组建，依法对平等主体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进行仲裁的

常设机构，也是沈阳行政区域内唯一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仲裁机构。仲

裁领域涉及商业、金融、军工、房地产、知识产权、建筑工程、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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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航空物流、文旅经济、数字经济等 30 余个行业。拥有一只由

国内外知名专家、资深律师、商界精英组成的千余人仲裁员团队，为

当事人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仲裁服务。

（三）大连国际仲裁院

大连仲裁委员会于 1996年 8月 28 日依法成立，是大连地区唯一

的解决民事、商事纠纷的仲裁机构。其职能是：根据当事人订立的仲

裁协议，依法、独立、公正、及时地仲裁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经济健康发展。2021 年 2 月，根

据中央两办【2018】76 号文件精神，大连仲裁委员会改制为提供公

益性服务的非营利法人，同时使用大连国际仲裁院名称。改制后的大

连仲裁委员会（大连国际仲裁院）独立于行政机关，实行以理事会决

策、院长执行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经费自主化、人员市场化、

运行专业化的管理模式。

（四）辽宁诚信公证处

辽宁诚信公证处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拥有一支年轻化、高学历、

高能力的队伍。公证员及公证员助理全部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

士学位 6人，专业英语八级 2人，持有国家翻译职业资格证书 1 人，

专业日语、韩语翻译各 1人。为适应社会需求，辽宁诚信公证处细化

业务分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了涉外业务部、民商业务部、金融业务

部、普惠金融业务部、家事业务部、业务管理部和业务保障部。

（五）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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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位于沈阳市金融商贸开发区，是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在全国设立的第 48 家分所。京师国际事务法

律服务团队在境外领域具有国际化的专业素养和实务经验，能够使用

多门语言提供法律服务。服务内容包含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

融等。在对外谈判、协商、签订众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

定、多边经贸类条约过程中提供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在新型涉外法

律争端领域中提供精准的法律服务。

（六）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于 2002 年 2 月在辽宁沈阳设

立，2014 年正式入住国际 5A 智能大厦新地中心，拥有 2000平方米

办公区域。现有高级合伙人 14 人、执业律师百余人。北京金诚同达

（沈阳）律师事务所以律师专业化分工及团队合作为服务模式，服务

于辽沈顶级企业，已成为居于辽沈地区乃至全国领先地位的大型综合

性律师事务所。

（七）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系由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与辽宁

四洋律师事务所（原沈阳市涉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沈阳市第三律师事

务所）强强联合组建。该所置有国际一流的现代化软、硬件办公设施。

目前专职律师中 80%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部分律师还具有海外

留学经历或海外工作经历。业务范围涵盖房地产、公司、金融、保险、

证券、信托、国际贸易、知识产权、税务、民事、行政、刑事等方面，

系辽宁省内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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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成果

（一）增设国际经贸规则专业具有紧迫性

1. 国家战略需求：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

局。在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面临的“长臂管辖”、单边制裁等

风险日益增强，亟需精通国际法的专业人才施以反制措施；“一带一

路”倡议不断深化，RCEP 国际合作不断加深，我国面临的外部法律

环境日益严峻、法律域外适用问题日益突出，急需精通国际经贸规则

的复合型人才。“国际经贸规则”专业的设置有助于充实精通国际规

则的专业人才队伍，有利于将法律制度转化为实际效能。

2. 区域经济需求：沈阳师范大学地处辽宁境内，本地区主要面

向东北亚进行经贸往来。近年来，本地区与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更

加频繁，但高频化与规则碎片化并存，亟需具备较高专业素质的涉外

法治人才规避经贸交往中的法律风险。“国际经贸规则”专业的设置，

可为我国在东北亚经贸博弈中争取主动权提供人才基础，有助于我国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

（二）增设国际经贸规则专业具有必要性

相关行业领域亟需专业能力与外语水平兼备的高质量法律人才。

拟增设专业将以培养具备深厚法学理论功底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复合

型高端涉外法治人才为核心目标，采用“法学+外语”模式，致力于

塑造既拥有扎实法学基础，又通晓国际经贸规则，更具备卓越跨文化

沟通能力的国际化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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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业实际需求为靶向，在课程体系与实践培养中，需注重引导

学生系统掌握国际经贸争端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处理、跨国知识产权

纠纷应对等领域的核心技能，通过模拟法庭、案例研讨、国际合作项

目等多元形式，强化对复杂跨境法律问题的分析与处置能力。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要始终紧扣国家发展战略与需求，以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下的跨境法律合作、自由贸易区法治建设及 WTO、ICSID 等国际组

织的涉外法律实务为导向，着力提升学生在多边法律框架下的实务操

作能力。

（三）人才需求情况

用人单位 需求数

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 5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 3

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3

大连国际仲裁院 3

沈阳仲裁委员会 3

辽宁诚信公证处 2

辽宁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处 1

三、小结：增设国际经贸规则专业具有可行性

通过行业调研可知，增设国际经贸规则专业符合国家战略需求与

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契合法律实务界对涉外高质量法律人才的实际需

要。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以教育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为

依托，具备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基础，具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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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立足辽宁、面向东北亚的涉外法治人才的学科实力。在拟增设专业

“法律+经济+外语+实践”的综合素养体系下，毕业生将具备法学、经

济学的交叉学科视野，同时拥有流利的外语应用能力与高超的谈判技

巧，能够从容胜任国际经贸谈判、跨境争端解决等高端岗位，为涉外

经贸往来与涉外法治建设提供专业人才支撑。



5.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

国际经贸规则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法学 专业类：法学类专业代码：030105T）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辽宁，面向全国，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实际需要，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理

的知识结构，既具备扎实的中国法律知识和执业能力，通晓国际法，精研国际贸易规则，

拥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处理国际经贸争端、在国

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处理国际投资争议、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处理跨

国知识产权纠纷的国际性法律人才，以及能够解决“一带一路”、国内自由贸易区、自

由贸易港各类涉外法律问题的高端经贸法律人才，具备相当的法律素养，具备未来进入

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从事相关法律工作的能力。

【培养目标 1】坚定的政治理想信念。深入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把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树牢“四个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建设者

与可靠接班人。

【培养目标 2】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法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扎实，熟悉我国法

治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国际经贸规则；通过法学思维和法学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

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国际经贸事务与解决国际经贸法律问题的

基本能力。

【培养目标 3】过硬的法律应用本领。具有较好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说理能力、

国际经贸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及国际经贸法律实践能力，能够运用法学专业知识处理国际

经贸往来中的争端。

【培养目标 4】卓越的涉外法治视野。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

务、善于维护国家利益、勇于推动全球经贸规则变革的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目标 5】出色的社会服务能力。能够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献言献策，为辽

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振兴提供高质量国际经贸领域的资政建议和智库服务。

【培养目标 6】深厚的人文素养积淀。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较

高的道德修养，具备健康的心理和体魄；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并有进行终身学习、不

断提升社会竞争力的愿具和能力。



2

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理想信念】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领

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

“四个自信”，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建

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1—1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1—2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健全的职业人格、强烈的法律职

业认同感，具有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2.【专业知识】了解人文

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牢固

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并形成合理的

整体性知识结构。

2—1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宪法学等法学基础

理论知识，系统深入地把握法学知识体系。

2—2熟练掌握法学学科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备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基础知识素养、求实创新精神、科学

素养、公正的品质、综合分析素养、法律意识和法律至上的

法治精神，精通国际经贸规则、熟悉相关法律和业务。

2—3了解中国和相关国际法律、法学的理论前沿，把握法律实

践的发展动态。

3.【应用能力】具备独立

自主地获取和具新本专业

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具

备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

识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

应用于专业实务之中的基

本技能。

3—1法律思维能力。学生具有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相关法律概

念的能力；正确建立和把握法律命题的能力；法律推理的能

力；对即将作出的法律裁决或法律意见进行论证的能力。

3—2法律说理能力。学生能够针对专业学习中所涉及案例的

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中的种种疑问，通过充分的说理、严谨

的论证，把自己条理清晰的思辨过程进行展示，做到“辨法

析理，两造皆服”。

3—3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学生能够独立撰写世界贸易组织

(WTO)处理国际经贸争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处

理国际投资争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处理跨国知识产

权纠纷相关的法律文书，以及案件当事人、律师和律师组织

自用或代书的法律文书等。

3—4法律实践能力。学生具有在获得相关法律基础知识与法

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应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解决实践

中遇到的专业问题的综合能力。包括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管理与

组织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一定

的批判思维能力。

4.【国际视野】具有国际

4—1精通外语（尤其是英语），即具备国际视野，可以熟练

运用外语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有效的交流和谈判。

4—2具备与所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相关的其他专业知识，能够

与法律专业知识结合，形成过硬的业务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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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

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

护国家利益。

4—3明晰法律，即通晓国际经贸规则，精通国际谈判，能够

在国际法律事务中发挥作用，维护公民、企业和国家利益。

5.【社会服务】具备利用

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

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

的能力；具备较高的计算

机操作能力和外语能力；

能够为辽宁区域社会发展

及全面振兴提供理论和实

践支持。

5—1创新能力。掌握进行创造活动的思维方法和批判精神，

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探索能力及社

会责任感。

5—2比较系统地掌握一门外语，掌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基

本知识，具有从事国际经贸法律实务工作需具备的计算机应

用能力，掌握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知识、方法与工具，能够进

行中外文法律与法学文献检索，能够应用基本的数据库，掌握法

律写作的基本知识。

5—3具备进入国家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仲裁机

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从事国

际经贸规则相关涉外法治工作的能力。

5—4能够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献言献策，为辽宁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振兴提供高质量国际经贸领域的资政建议。

6.【人文素养】掌握法学

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

方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

养和科学素养；具有自主

学习的能力，并有进行终

身学习、不断提升社会竞

争力的志愿和能力。

6—1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较高的道德修

养，具备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6—2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具有独立自主地学习、获取和应

用本专业知识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社交能力以及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根据国际经贸规则专业不同

的任务检索相关文献。

6—3具有从事法律职业和终身学习的理论、技能及自我不断

提升的志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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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1
坚定的政治理

想信念

培养目标2
扎实的法学

理论基础

培养目标3
过硬的法律

应用本领

培养目标4
卓越的涉外

法治视野

培养目标5
出色的社会

服务能力

培养目标6
深厚的人文素

养积淀

理想信念 H H H H H H

专业知识 M H H H H M

应用能力 M H H H H M

国际视野 H H H H H M

社会服务 H M H H H M

人文素养 H M M M M H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法学专业标准学制为4年，修业年限3至6年。

五、最低学分要求和学位授予要求

国际经贸规则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160学分。其中通识类课程12学分；公共基

础（必修）类课程34学分；专业类课程114学分，包括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专业选修课

程39学分、专业综合实践课程16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法学专业毕业

证书。

国际经贸规则专业学生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要求，平均学分绩点

不小于1.6，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及《沈阳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士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修订）》规定者，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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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结构及学分分配

表3 法学专业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表

课程

类别
学分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

分比例
学时

占总学时

比例
说明

国设通识必修模块 *该模块为必修模块，共计15学分（不计入总学分），332学时。

*该模块中分文学修养、历史传承、国际视野、

社会道德、科学技术、创新素质、艺术美

育七大类别开设选修课程，至少修读满12
学分，其中“艺术美育”至少2学分，且美学

和艺术史论类、艺术鉴赏和评论类课程至

少1学分；“创新素质”共计须修读4学分，其中“创
新创业实践”2学分为“第二课堂成绩单”
（不包含专升本），包含在“通识选修课

程”模块中，为必选学分，计入总学分；

另外2学分即“创新思维方法”1学分和“创
新创业基础”1学分包含在“国设通识模块”
中，为必修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通识类

课程

12
（不

含国

设通

识必

修学
分）

通识选修模块 12 7.5% 180 6.6%

公共基

础（必

修）课

程

34

思想政治教育类 14 8.8% 280 10.3%

体育类 4 2.5% 144 5.3%

外语类 12 7.5% 186 6.8%

计算机类 4 2.5% 104 3.8%

专业类

课程
114

专业必修课

59学分

学科基
础课

12 7.5% 187 6.9%

专业主

干（核

心）课

47 29.4% 780 28.6%

专业选修课 39 24.4% 624 22.9%

综合实践课 16 10% 240 8.8% *含专业实习10周，社会实践4周。

合计 160 160 100% 2725 100%

注：实践教学包括课内实践教学和综合实践课程，必修课程的课内实践教学学分总

计13.5分，综合实践课程学分总计16分，毕业总学分160分，其中实践教学累计学分不少

于总学分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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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及进度计划

（一）通识类课程

课

程

类

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考

核

方

式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小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小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小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15 15 3 18 15 3 18 15 3 18 11

国

设

通

识

必

修

课

程

2570392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2 32 24 8 2 考查

25703410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上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Volume I

1 20 10 10 4 考查

25703440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下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VolumeⅡ

1 20 10 10 4 考查

25700120 ◇大学生健康教育
Health-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1 16 16 2 考查

25703401 大学生军事技能
College Students’ Military Skills 2 112 112 40 考查

25703400 ◇大学生军事理论
College Students’ Military Theory 2 36 28 8 2 考查

00000311 “四史”专题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of "four histories" 1 16 16 2 考查

25703441 劳动教育与实践
Labour Skil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2 32 16 16 考查

25703471 ◇创新思维方法
Creative Thinking 1 16 16 2 考查

25703470
◇创新创业基础

Introd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 16 16 2 考查

25703481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1 16 16 4 考查

通

识

选

修

课

程

A 文学修养
A Literary Attainments

12 180 180

1.学生在通识选修课程 ABCDEFG模块中修读至少 12学分；其中

G艺术美育模块至少修读 2 学分，且美学和艺术史论类、艺术鉴赏和评论类

课程至少修读 1 学分。

2.考试成绩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不计入学分绩点。

3.“F创新素质”共计 4学分，其中“创新创业实践”2学分为“第二课

堂成绩单”（不包含专升本），包含在“通识选修课程”模块中，为必选学

分，计入总学分；其中 2 学分即“创新思维方法”1 学分和“创新创业基

础”1 学分包含在“国设通识课程”模块中，为必修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B 历史传承
B Historical Inheritance

C 国际视野
C International Horizon

D 社会道德
D Social Ethics
E 科学技术

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 创新素质

F Innovative Quality
G 艺术美育

G Art Aesthetic Education

合 计（不含国设通识必修课程学分） 12

说明：标记◇的课程线采用线上与线下混合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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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基础（必修）类课程

课

程

类

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考

核

方

式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小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小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小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15 15 3 18 15 3 18 15 3 18 11

000003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3 54 45 9 3 考试

000005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Marxism
3 54 45 9 3 考试

0000053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54 45 9 3 考试

0000057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The outline of Xi Jinping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54 45 9 3 考试

00000066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
Ⅰ

0.5 16 16 8 8 考查

00000067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
Ⅱ

0.5 16 16 8 8 考查

00000068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
Ⅲ

0.5 16 16 8 8 考查

00000069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
Ⅳ

0.5 16 16 8 8 考查

00000508
体 育 1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6 2 34 2 考查

00000509
体 育 2

Physical Education II 1 36 2 34 2 考查

00000510
体 育 3

Physical Education III 1 36 2 34 2 考查

00000511
体 育 4

Physical Education IV 1 36 2 34 2 考查

00000512
大学外语 1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I 4 60 60 4 考试

00000513
大学外语 2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II 4 60 60 4 考试

00000111 大学外语 3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III 2 36 36 2 考试

00000121
大学外语 4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IV 2 30 30 2 考试

00000569
数字媒体设计（非师范）

Digital media design（normal
majors）

1 24 24 4 考查

00000570
大学计算机基础A

Fundamentals of Computer 1 24 24 4 考试

00000563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of
Database

2 56 14 42 4 考试

合计 34 714 50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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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类课程

课

程

类

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考

核

方

式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小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小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小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15 15 3 18 15 3 18 15 3 18 11

专

业

必

修

课

——
学

科

基

础

课

1220000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上）
Overview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part1）

1 18 16 2
2
（9
周）

考试

12200002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下） Overview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Law
（part2）

1 18 16 2
2
（9
周）

考试

12200011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3 45 43 2 3 考试

12200021
△宪法学（英文）

Constitutional
Law(English-taught)

3 45 43 2 3 考试

12200141
△中国法律史

History of Chinese Law 3 45 41 4 3 考试

12200031
△法律职业伦理

Ethics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1 16 14 2
2
（8
周）

考试

合计 12 187 173 14

专

业

必

修

课

——
专

业

主

干

课

12200032 △民法学
Civil Law

2 30 28 2 2 考试

12200410
△刑法学
Criminal Law 4 60 56 4 4 考试

12200112
△商法学

Commercial Law 3 54 50 4 3 考试

12200171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3 54 50 4 3 考试

12200220
△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2 36 32 4 2 考试

12200090
△民事诉讼法学
Civil procedureLaw 4 60 56 4 4 考试

12200120
△刑事诉讼法学

Criminal Procedure Law 4 60 56 4 4 考试

12200210
△国际经济法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4 60 56 4 4 考试

12200200
△知识产权法学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 54 50 4 3 考试

12200401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Administr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5 90 84 6 5 考试

12200151
△国际私法学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3 54 50 4 3 考试

12210001 △国际贸易法律制度
International Trade Legal System

3 54 50 4 3 考试

12210002
△国际投资法律制度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egal System
3 54 50 4 3 考试

12210003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4 60 56 4 4 考试

合计 47 780 624 52

注：△标记为专业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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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选修

课程

基础理论选修课程模块

12300380

法学专业导论（必选）
Legal science specialized

introduction 1 16 16

2
（8
周）

考查

12300041 外国法律制度史
Foreign Legal History 2 36 34 2 2 考查

12302310

法学名著导读
Reading Guide to Great Law

Books 2 36 16 20 2 考查

12302320 比较法学
Comparative Law 2 30 26 4 2 考查

12305010 法学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law 2 30 26 4 2 考查

国际法与国别法选修模块

12310301 国际商法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2 36 34 2 2 考查

12310302
国际知识产权法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Law

2 30 26 4 2 考查

12310303
国际竞争法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Law

2 30 26 4 2 考查

12310304 海洋法
Maritime Law

2 36 32 4 2 考查

12310305 国际环境法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aw 2 30 26 4 2 考查

12310306
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规则

Digital Trade and
Cross-border Data Rules

2 30 28 2 2 考查

12310307
区域贸易协定专题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Topics

2 30 28 2 2 考查

12315101
日本法概论（日语）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Law(Japanese-taught)

2 30 28 2 2 考查

12315102
韩国法概论（韩语）
Introduction to Korean
Law(Korean-taught)

2 36 32 4 2 考查

12315103
俄罗斯法概论（俄语）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aw(Russian-taought)

2 30 26 4 2 考查

12315104 蒙古国法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Law 2 30 28 2 2 考查

专业特色实践选修课程模块

研讨类课组

12310401 国际法研讨课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2 30 30 2 考查

12310402
国际私法研讨课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Seminar

2 30 30 2 考查

12310403
国际经济法研讨课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eminar

2 30 30 2 考查

12310404 WTO争端案例研讨
WTO Dispute Case Seminar 2 30 30 2 考查

案例类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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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0405 国际法案例研习
International Law Case Study

2 36 36 2 考查

12310406
国际私法案例研习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Case Study

2 36 36 2 考查

12310407
国际经济法案例研习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Case Study 2 36 36 2 考查

实务类课组

12310501
国际模拟法庭基础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Moot Court
2 36 36 2 考查

12310502

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基础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ock Arbitration Tribunal

2 30 30 2 考查

12310503 WTO模拟法庭(双语)
WTO Mock Court(Bilingual) 2 30 30 2 考查

12310504
威廉·维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

裁庭比赛训练（双语）
Vis Moot Training(Bilingual)

2 30 30 2 考查

12310505

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
训练（双语）

Jessup International Law
Moot Court Debate

Competition
Training(Bilingual)

2 30 30 2 考查

合计 55 880 416 464 最低修读39个学分

专

业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12306210
法律基础竞技

Legal basis competition 3 45 45 3 考查

12306220
法庭模拟训练

Court mock training 3 45 45 3 考查

12306030
法治宣讲

Rule of law lecture 2 30 30 2 考查

12306090
专业实习
Practicum 4 60 60 4 考查

12306110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4 60 60 4 考查

合计 16 24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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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践教学构成

课

程

类

型

课程类别

各学期实践教学学分（学时）分配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必修

课程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1.9 43 3.5 85 1.9 43 1.9 43

专业必修课程 0.7 10 0.5 8 1.1 20 1.1 16 0.9 16

选修

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 1 16 0.4 6 1.8 32 0.4 6 8.3 150 17.5 266

综合

实践

课程

专业综合实践课程 3 45 3 45 2 30 4 60 4 60

注：实践教学包括课内实践教学和综合实践课程，必修课程的课内实践教学学分总

计13.5分，综合实践课程学分总计16分，毕业总学分160分，其中实践教学累计学分不

少于总学分的18%。



12

九、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矩阵

（以关联度标识，课程与某个毕业要求的关联度，根据该课程对应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来定性估计，H:表示关

联度高；M：表示关联度中；L：表示关联度低）

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

理想

信念

专业

知识

应用

能力

国际

视野

社会

服务

人文

素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H H H H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M M M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M M M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M M M H

形势与政策 H H M M M H

体育 M L M L M M

大学计算机基础 L M M M M M

大学外语 M H M H M M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上） H H H H H H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下） H H H H H H

法学专业导论 M M H M H H

法理学 H H M H M H

中国法律史 H H M M H H

法律职业伦理 H M M H H H

宪法学 H H M H H M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H H M M M M

刑法学 H H M H M H

刑事诉讼法学 H H M H M H

民法学 H H M H M H

知识产权法学 H H M H M H

商法学 H H M H M H

经济法学 H H M H M M

民事诉讼法学 H H M H M H

国际法学 H H M H M H

国际私法学 H H M H M H

国际经济法学 H H M H M H

国际贸易法律制度 H H M M H H

国际投资法律制度 H H M H H H

外国法律制度史 H H M H M H

法学方法论 H H M H H H



 

6.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6.1 专业核心课程表

 

6.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上） 18 2 杨松 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下） 18 2 杨松 5

法理学 45 3 金星 1

宪法学 45 3 孙斌 1

中国法律史 45 3 孙祺祺 1

刑法学 60 4 郑奉日 2

民法学 30 2 葛俏 2

刑事诉讼法学 60 4 董琳 4

民事诉讼法学 60 4 姜远志 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90 5 徐海静 5

国际法学 36 2 车流畅 3

法律职业伦理 16 2 方芳 2

经济法学 54 3 闫其华 3

知识产权法学 54 3 周琳 5

商法学 54 3 张建东 3

国际私法学 54 3 杨利雅 5

国际经济法学 60 4 李晴 4

国际贸易法律制度 54 3 吴迪 3

国际投资法律制度 54 3 王彬 3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60 4 栗峥 4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杨松 女 1968-02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教授 西南政法
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杨利雅 女 1973-05 国际私法学 教授 西南政法
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武航宇 男 1978-10 中国法律史 教授 吉林大学 法律史 博士 法律史 专职

金星 男 1975-01 法理学 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理论 博士 法学理论 专职

隋军 女 1973-02 国际商法 教授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郭佳宁 女 1978-09 民法学 教授 吉林大学 民商法学 博士 民商法学 专职

车流畅 女 1982-02 国际法学 教授 辽宁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葛俏 女 1981-12 民法学 副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民商法学 博士 民商法学 专职

郭平 男 1978-04 商法学 副教授 烟台大学 民商法学 硕士 民商法学 专职

李迪昕 女 1984-05 民法学 副教授 吉林大学 民商法学 博士 民商法学 专职

李青 男 1973-05 国际经济法 副教授 吉林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王彬 女 1975-09 国际投资法律制度 副教授 吉林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阎其华 女 1982-01 经济法学 副教授 辽宁大学 经济法学 博士 经济法学 专职

杨彬 女 1973-02 民法学 副教授 吉林大学 民商法学 博士 民商法学 专职

杨海瑶 女 1978-10 国际商法 副教授 辽宁大学 经济法学 博士 经济法学 专职

杨阳 女 1978-10 WTO争端案例研讨 副教授 重庆大学 宪法与行
政法学 博士 宪法与行

政法学 专职



6.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吴迪 男 1989-05 国际贸易法律制度 副教授 南开大学 法学 博士 经济法 专职

崔丽 女 1980-07 国际贸易法律制度 副教授 吉林大学 民商法学 博士 民商法学 专职

方芳 女 1980-08 法律职业伦理 副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理论 博士 法学理论 专职

李晴 女 1981-10 国际经济法学 副教授 辽宁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董琳 女 1978-06 刑事诉讼法学 副教授 吉林大学 刑事诉讼
法 硕士 刑事诉讼

法 专职

徐海静 女 1980-0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学 副教授 重庆大学 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博士
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
法学

专职

周琳 女 1981-02 知识产权法学 副教授 大连海事
大学 经济法学 博士 知识产权 专职

栗峥 女 1980-09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讲师
英国伍尔
弗汉普顿
大学

国际法学 硕士 国际法学 专职

明月 女 1980-03 国际私法 讲师 沈阳师范
大学 国际法学 硕士 国际法学 专职

郑奉日 男 1969-03 刑法学 讲师 日本中央
大学 诉讼法学 博士 诉讼法学 专职

张建东 男 1990-02 商法学 讲师 吉林大学 民商法学 博士 民商法学 专职

马偲雨 女 1993-07 WTO模拟法庭 讲师 中国海洋
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孙斌 女 1987-09 宪法学 讲师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

学
行政法 博士 行政法 专职

胡弘志 男 1985-01 区域贸易协定专题 讲师 南开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韩茜 女 1988-02 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
规则 讲师 武汉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孙祺祺 女 1990-05 中国法律史 讲师 吉林大学 法律史 博士 中国法制
史 专职

赵琦 女 1980-03 国际经济法案例研习 未评级 法国普瓦
捷大学 税法 硕士 涉外税务 兼职

颜蝶 女 1985-07 Vis Moot训练 未评级 纽约大学 法学 硕士

涉外金融
、涉外商
事争议解

决

兼职

丁蕾 女 1978-12 国际私法案例研习 未评级
解放军南
京政治学

院
哲学 硕士 涉外法律

服务 兼职

王冬梅 女 1989-09 俄罗斯法概论 未评级 西南政法
大学 法律 硕士

民商事案
件处理
（俄语专
业八级）

兼职

专任教师总数 32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7 比例 19.44%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23 比例 63.89%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36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28 比例 77.78%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4 比例 11.11%

36-55岁教师数 30 比例 83.33%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4:32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20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28



 

7.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杨松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校长

拟承
担课程 国际经济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沈阳师范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金融法、国际经济法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辽宁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负责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1.主讲国家精品课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国际经济法”
2.获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综合性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
”
3.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法学实训教学中心
4.国家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负责人
5.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负责人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文90余篇
，数十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等转载。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专著《
银行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主
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司法部重点课题等20余
项，内容涉及国际经济法、金融法、金融科技监管、商业银行法、电子商
务法、国际金融秩序研究等领域，多次获得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
成果奖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4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国际经济法
（128）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5

姓名 隋军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涉外法治
研究院院

长

拟承
担课程 国际商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9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慕课《外国民商案例选读（双语）》；
2.辽宁省一流本科课程《模拟法庭训练》；3.主编法学规划教材《世界贸
易组织法》和《国际商法》；
4.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与人文社会科学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以东北大学
法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为例，载于《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在《国际经贸探索》《社会科学辑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共11篇，承
担项目共15项，其中：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1项，主持并完成部（省）级
6项，市厅级8项。资政建议获副国级领导批示1篇，载于《咨询文摘》1篇
。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壁垒、国际化学品安全监管、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等领域。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2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涉外法治概论、涉外民商案例选读
（18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

姓名 杨利雅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国际私法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国际私法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私法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二十一世纪我国高等法律教育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校（结题，第一参与人）；
《法学本科生科研素养培养模式研究》2010校教改立项（结题，主持人
）；
《二十一世纪我国高等法律教育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获阜新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在《当代法学》《政法论坛》《学术论坛》《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参与博士后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辽宁
省社科规划基金等20项；发表专著《冲突法中的单边主义研究》，28万字
，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获奖情况
1.《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补偿机制研究》2008年社科联二等奖
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年会三等奖
2010年东北法制论坛二等奖
2.虚拟企业成本管理研究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3.《矿业权权能的再分析》获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二等奖
4.《冲突法的宪政基础》2009年社科联二等奖
5. 课题《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获2011年阜新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
6.论文《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补偿研究》获2011年阜新市哲学社会科学二
等奖
7.专著《冲突法中的单边主义研究》获2011年阜新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国际私法（432）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8

姓名 车流畅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国际法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9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法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宁法律智库建设与高校法律专业人才的衔接体
系研究”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共有著作3部，南大核心文章6篇，北大核心1篇，资政建议获中央领导批示
2篇，正省级领导批示1篇，副省级领导批示1篇。2021年《辽宁营商环境的
特殊法律程序建设探析》获省级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5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国际公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532.2）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8



 

8.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20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23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开办经费120万元，学校专项经费。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51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20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法学院坚持以“统筹兼顾，保证重点；根据总量，按计划使用”为准则。
按照相关要求全部投入教学工作中，在教师实践能力提高、教学改革、课
程及教学科研成果等方面设立相应的专项经费，用于资助、鼓励、推进教
学发展。根据学生实习或实践的需要投入相应经费。根据经费预算和使用
管理办法，管理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各项教学经费，按照预算制定详细经
费支出预算，上报学校审批后执行，杜绝专项经费被挤占或挪用。监督经
费使用情况，定期召开财经委员会会议，将经费投入及使用情况汇报财经
委员会，接受财经委员会及全体老师的监督。
    沈阳师范大学已经获批教育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
”；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司法厅、中共
辽宁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等
多家单位签订了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基地建设协议。
    校图书馆和学院图书资料中心现有中外文法律专业藏书10万余册，法
学期刊60多种。近年来，法学院建设了集模拟法庭、法务实训室、案例研
讨室、法学案例库、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法务仿真实验室等为一体
的近千平米的法学教学综合实训中心，可为新专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投影仪及配件 2018001349 1 2018年 15.81

多媒体教学系统 2018000527 1 2018年 26.5

软件升级 2017000057 1 2017年 39

触控一体机、混音台、无线麦克 2017003070 1 2017年 38.3

足迹提取箱 2016000681 2 2016年 2.22

悬臂梁 2016000559 1 2016年 1.13

话筒 2012002029 12 2012年 16.2

挂壁音响 2012002985 4 2012年 5.52

电源时序器 2012003002 1 2012年 1.95

多媒体控制台 2014000010 3 2014年 5.85

功放 2012003000 2 2012年 3.96

现场痕迹勘察箱 2016000674 2 2016年 4.06

功率放大器 2012002020 4 2012年 8.2

调音台 2012001976 1 2012年 2.23

空调 2012002057 9 2012年 42.29

音箱 2012002016 4 2012年 10.4

手印熏显柜 2016000672 2 2016年 6.5

双31段均衡器 2012002983 1 2012年 3.25

脱影翻拍仪 2016000651 1 2016年 3.27

微型电子计算机 2011001801 50 2011年 150.2

投影机 2016002827 3 2016年 11.1

计算机 2007000775 1 2007年 3.85



显微镜 2016000621 21 2016年 83.9

体视显微镜 2016000610 11 2016年 44.15

电子白板 2015002876 2 2015年 10

智能切换系统 2012001960 1 2012年 6.5

手持式十三波段光源 2016000650 1 2016年 8.47

AVA智能控制系统 2012001992 1 2012年 11.87

微型电子计算机(数字音频主机) 2012001936 1 2012年 12

比较显微镜 2016000649 3 2016年 18.61

录播视频互动应用系统 2012001931 1 2012年 20

金相显微镜 2016000558 1 2016年 23.22

视频预监系统 2012001935 1 2012年 25

软件 2015000003 1 2015年 39.34

文件检验仪 2016000646 1 2016年 76.71

庭审服务器 2012001928 1 2012年 80

微型台式电子计算机 2016000984 30 2016年 121.8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一、申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科学、师资结构合理。培养目标、学习要

求、课程体系等内容能够体现专业的特殊性。“国家级人才领衔、资深教授为骨

干、青年学者为核心”的梯度型学术研究团队，以“统筹兼顾，保证重点；根据

总量，按计划使用”为准则的经费使用，能够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课程保障。

二、申报专业可依托的实践基地种类多元、数量丰富。沈阳师范大学已经获

批教育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司法厅、中共辽宁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北京

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等多家单位签订了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基地建设协

议；同时拥有集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中心、法务仿真实验室、证据技术实验室等

为一体的千余平米的法学教学综合实训中心，可为新专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申报专业符合国际重大战略部署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申报专业可服务

于“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等国际合作，培养熟悉国际规则的高端人才。沈阳师

范大学地处辽宁境内，该地区近年来与东北亚各国经贸往来更加频繁，急需精通

国际经贸规则的复合型人才。“国际经贸规则”专业的设置，可为我国在东北亚

经贸博弈中争取主动权提供人才基础，有助于我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

格局下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

同意推荐申报国际经贸规则专业。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签字：


